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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

因沂南县教体局单方终止了与公司签订的《合作协议书》，公司

子公司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自 2023 年 1 月起停止招生。2024 年 1 月，

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因沂南县教育和体育局、山东沂南县第二中学、沂

南县卧龙学校及沂南县育新实验学校在未经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同意

的情况下，实际占有并使用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全部资产（包括学校场

地、教室、教育教学设备等）用于办学的事项，向山东省沂南县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，诉请被告“1.停止侵害原告法人财产权，返还占用原

告资产；2.按照被告占有使用原告资产期间全部资产的折旧摊销等费

用为标准，赔偿原告损失。”2024 年 7 月 8 日，沂南华特卧龙学校

收到山东省沂南县人民法院送达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4）鲁 1321

民初 296号，认为“本案沂南华特卧龙学校的诉讼请求涉及学校资产

问题，应以清算为前提，以确定资产的归属”，裁定驳回沂南华特卧

龙学校的起诉。具体情况详见 2024 年 1 月 9 日、2024 年 7 月 6 日、

2024 年 7 月 10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

上的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提起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01）

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19）

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0）。 

沂南华特卧龙学校于 2024年 7月 12日就上述案件向山东省临沂

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2024 年 10 月 28 日，沂南华特卧龙学校

收到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4）鲁 13 民终 7237 号《民



事裁定书》。裁定如下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裁定。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

具体情况详见 2024年 8 月 8日、2024年 10 月 29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

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

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27）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

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35）。 

二、本案诉讼的进展情况 

沂南华特卧龙学校主体仍然存续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对案涉资

产享有财产权，对于侵犯其财产权的行为有权要求其承担相应民事责

任，本案为要求返还原物的物权保护纠纷，不应以清算为前提。因此，

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就上述案件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:

“请求撤销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(2024)鲁 13民终 7237号民事

裁定书，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，指令沂南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，一、

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申请人承担”。沂南华特卧龙学校于 2024 年 12

月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《受理案件通知书》（2024）鲁民申 12573

号。具体情况详见 2024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关于沂南华特卧龙学校诉讼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7）。 

近日，沂南华特卧龙学校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

[（2024）鲁民申 12573 号]，裁定驳回沂南华特卧龙学校的再审申请。 

沂南华特卧龙学校将继续采取措施，积极维护公司权益。 

三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暂无其他未裁决的诉讼及

仲裁。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要求，卧龙学校 2023 年度对其资产计提

折旧摊销费用，预计 2024 年度仍需持续承担相关资产的折旧摊销。 



五、备查文件 

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（2024）鲁民申 12573 号。 

特此公告 

山东华特达因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 月 6 日 

 


